



第一部分  部门概况










一、部门职责
根据徐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徐水县统计局主要职责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》的通知（徐政办[2010]68号），现将我局部门概况说明如下：
（一）依照国家和省颁布的法律、法规、政策和制度，检查、监督统计法律、法规的实施。组织统计法律、法规的宣传、贯彻和执法检查工作；运用检查、抽样评估等手段，组织拟订对各乡镇和区直部门考核有关目标。
（二）贯彻执行国家建立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、统计指标体系和全国统一的基本统计报表制度；组织、领导、协调全区统计工作和国民经济核算工作；组织、管理全县统计报表工作。 
（三）在区政府统一领导下，组织完成国家、省、市和县重大的国情国力、省情省力、市情市力、县情县力的普查或抽样调查；统一组织协调全县的社会经济调查，组织完成国家、省和市布置的各项统计调查任务，搜集、整理、提供全县的基本统计资料，并对国民经济、社会发现和科级进步情况进行统计分析、统计预测和统计监督，向区委、区政府及各有关部门提供咨询建议。
（四）统一核定、管理、公布出版全区基本统计资料；向社会公布发布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情况统计信息。
（五）管理全区统计信息化系统和统计数据库系统，不断提高统计信息化水平。
（六）协调组织管理统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和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。
（七）负责统计业务培训和指导工作。
（八）完成区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（四）承办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（五）负责局机关人事、劳资、行政后勤、财务和资产管理工作和民族宗教事务日常工作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机构设置
从决算编报单位构成看，纳入2019年度本部门决算汇编范围的独立核算单位（以下简称“单位”）共1个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	序号
	单位名称
	单位基本性质
	经费形式

	1
	保定市徐水区统计
	行政单位
	财政拨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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